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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原名赵四精米加工厂，于2000年6月在章凤镇芒拉村委会成立，主要从事粮食收购、加工、批发、零售，规模为年产精致大米5000吨。2008年3月，原赵四精米加工厂法人丁兴芬在原赵四精米加工厂的基础上，注册资金30万元，成立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原赵四精米加工厂从章凤镇芒拉村委会搬至章凤镇，投资460万元重新建设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精米加工厂，使规模达到年产精致大米8000吨。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大米深加工建设项目位于陇川县章凤镇三象路北段，项目占地2574m2。项目设置办公室、生产车间、仓库、职工宿舍等。项目总投资460万元，其中环保总投资60万元，占总投资的13.0%。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与2009年4月委托云南省德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2009年7月16日获得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德环审[2009]26号）。

2014年12月，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云南方源科技有限公司对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我单位于2014年12月对项目现场进行勘察，在勘察的基础上制定了监测方案，并于2014年12月02日～12月03日对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采样和环保检查，根据现场监测情况、样品分析结果，编制本《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监测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  ）  

	环评时间
	2009年4月
	开工日期
	2009年4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10年10月27日
	现场监测时间
	2014.12.02~2014.12.03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德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万元）
	3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100
	比例（%）
	3.3

	实际总投资

（万元）
	460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60
	比例（%）
	13.0

	验收监测

依据
	1、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3号（2001）2001年12月11日通过的，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2、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号）2000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3、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2月24日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

4、2009年4月获得的《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环境影响报告表》；

5、2009年7月16日获得的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对<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德环审[2009]26号）；

	验收监测

执行标准

标号、级别
	1、 生产过程中的噪声设备需设置减震或其他能降低噪声的方法，项目厂界噪声执行GB12348-2008《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2、 粮食加工产生的废气（粉尘）必须使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工艺处理后，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后方可外排。

3、 项目内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近期处理出水供给附近农户作为有机肥，远期处理出水排入城市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外排污水执行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

4、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运送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产生的谷壳、米糠集中收集后销售给养殖企业，不得随意堆放。


工程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名称：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性质：迁建
3、地理位置：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三象路北段

4、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为2574m2，项目设置办公室、生产车间、仓库、职工宿舍等。项目总投资460万元，其中环保总投资60万元，占总投资的13.0%。

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6人，生产人员14人。
表1  项目工程内容

	类别
	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项目区内北面建设一面积为1000m2的生产车间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在废气处理上，使用“脉冲布袋滤尘器”代替环评要求的“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仓库
	在项目区东面设有一300m2的仓库用于堆放产品
	

	
	办公楼、销售部
	办公销售楼在项目区西面，是一总面积为900m2的建筑物
	

	
	生活用房
	生活用房为员工宿舍，总面积为200m2
	

	公用

工程
	供电
	市政电网供电
	

	
	供水
	市政供水
	

	
	排水
	经城市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环

保

工

程
	废水处理
	项目内只有生活废水产生，其中卫生间、浴室、洗漱废水直接进入化粪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在进入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的上清液进入收集池，近期处理出水供给附近农户作为有机肥，远期处理出水排入城市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废气处理
	粮食加工产生的废气（粉尘）使用“脉冲布袋滤尘器”工艺处理。
	

	
	噪声处理
	厂房隔音，加强管理，禁止鸣笛等
	

	
	固废处理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运送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产生的谷壳、米糠集中收集后销售给养殖企业，不得随意堆放。
	


5、投资：

项目总投资4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13.0%。

表2  环保投资概算

	项目名称
	费用（万元）

	污水处理设施
	25

	脉冲布筒滤尘器
	32

	绿化（含护堤）
	3

	总计
	60


二、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附示意图）：

	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的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见下图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用脉冲布筒滤尘器代替旋风除尘器，其各自优缺点见下表。

脉冲布筒滤尘器与旋风除尘器的优缺点对照表

内容

项目

脉冲布筒滤尘器

旋风除尘器

原理

工作时含尘气体从箱体下部进入灰斗后，由于汽流断面积突然扩大，流速降低，气流中一部分颗粒粗、密度大的尘粒在重力作用下，在灰斗内沉降下来；粒度细、密度小的尘粒进入袋滤室后，通过滤袋表面的惯性、碰撞、筛滤、拦截和静电等综合效应，使粉尘沉降在滤袋表面上并形成粉尘层。净化后的气体进入净气室由排气管经风机排出。

旋风除尘器是利用气流旋转过程产生的离心力，使粉尘从含尘气流中分离出来的。含尘气流由除尘器进口沿切线方向进入除尘器后，沿外壁向下做旋转运动，这股向下旋转的气流称为外漩涡。外漩涡到达锥体底部后，转而向上，沿轴心向上旋转，最后从排出管排出。这股向上的气流成为内漩涡。向下的外漩涡和向上的内漩涡旋转方向是相同的。气流做旋转运动时，粉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甩向外壁，到达外壁的粉尘在下旋气流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沿壁面落入灰斗。
优点

1、除尘效率高，可捕集0.3nm以上的粉尘，使含尘气体净化到15mg/m3甚至以下。
2、附属设备少，投资省，技术要求没有电除尘器那样高。
3、能捕集电除尘器难以回收的粉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收集硝化物、硫化物等化合物。
4、对负荷变化适应性好，特别适宜捕集细微而干燥的粉尘，所收的干尘便于处理和回收利用。
5、袋式除尘器收集含有爆炸危险或带有火花的含尘气体时安全性较高。
1、旋风除尘器内部没有运动部件。维护方便。

2、制作、管理十分方便。

3、处理相同风量的情况下体积小，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4、处理大风量时便于多台并联使用，效率阻力不受影响。

5、可耐400℃高温，如采用特殊的耐高温材料，还可以耐受更高的温度。

6、除尘器内设耐磨内衬后，可用以净化含高磨蚀性粉尘的烟气。

7、可以干法清灰，有利于回收有价值的粉尘。
缺点

1、对于不同类型气体，应选用相应类型的布袋；且需要经常更换布袋，布袋消耗量较大。
2、收集湿度高的含尘气体时，应采取保湿措施，以免因结露而造成“糊袋”，因此布袋除尘气对气体的湿度有一定的要求。

3、阻力较大，一般压力损失为1000～1500Pa。
4、对于高温气体，必须采用降温措施。
5、接收粒径大的含尘气体时，布袋较易磨损。 
1、卸灰阀如果漏损会严重影响除尘效率。

2、磨损严重，特别是处理高浓度或磨损性大的粉尘时，入口处和锥体部位都容易磨坏。

3、除尘效率不高(对捕集粒径小于5um的微细粉尘和尘粒密度小的粉尘，效率较低)，单独使用有时满足不了含尘气体排放浓度的要求。

4、由于除尘效率随筒体直径增加而降低，因而单个除尘器的处理风量受到一定限制.



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1、废水

生活废水

项目用水主要为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日常生活用水。

生活废水中，包括卫生间、浴室、食堂、洗漱污水，废水中含有CODcr、BOD5、SS、动植物油等。卫生间、浴室、洗漱废水直接进入化粪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再进入化粪池，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上清液进入收集池，近期处理出水供给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人员用水按每人0.1t/d计，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合计20人，人员用水量为2t/d，全年用水量730t/a。根据环保统计手册生活污水的产生量约占用水量的80%计，该项目人员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548t/a。

综上所述，项目全年总用水量为730t/a，污水产生量为548t/a。

1.1废水监测

本次竣工验收监测不对水质进行监测，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收集池，全部供给附近农户作为有机肥，没有外排废水。

2、废气

（1）食堂废气

项目共有职工20人，建有食堂一个，食堂产生的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烟气外排，食堂燃料为液化气，燃烧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小。

（2） 汽车尾气、扬尘

项目区内设有停车场，车辆主要为拉运原料、产品，汽车在场内行驶距离很短，停留时间短。产生的汽车尾气量较小，尾气可迅速扩散，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项目区内通过经常洒水来消除车辆进入厂区时产生的扬尘对加工环境的污染。

（3） 粮食加工废气（粉尘）

项目年产8000吨精致大米，经类比分析，预计加工一吨精致大米将产生1.5kg的粉尘。年产8000吨精致大米将产生12吨的粉尘。项目产生的废气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处理留下的粉尘，收集后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生产车间设有防尘休息室，车间操作工人配备口罩防护品。

2.1废气监测

（1）有组织粉尘：粉尘，共1个项目

点位及频次：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有组织排气筒出口各设1个点，共4个点位。每天检测3次，连续检测2天。
（2）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共1个项目

点位及频次：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公司厂区上风向设1个点，下风向设3个点，共4个点位，每天检测3次，连续检测2天。

3、固体废弃物

（1）生活垃圾

本项目所排放的生活垃圾主要来自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日常生活垃圾。根据环保统计手册每人每天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平均为1.0kg，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总计20人，预计生活垃圾产生量为0.02t/d，7.3t/a。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可利用的收集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

（2） 生产固体废物

生产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稻谷提升、稻谷清筛工艺产生的谷壳、米糠。经过类比分析，加工一吨精致大米大约产生300kg的谷壳、米糠，年产8000吨精致大米将产生2400吨的谷壳、米糠。

谷壳通过再加工和米糠一道作为上等饲料，集中销售给养殖企业发展禽畜产业。

4、噪声

项目的噪声影响主要是粮食加工产生的噪声、车辆鸣笛产生的噪声。通过厂房隔音，加强管理，禁止鸣笛等措施使场区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4.1 监测

本次验收监测在项目四周各设1个噪声监测点，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2次，昼、夜间各监测1次。




	四、废气监测结果
本次监测主要是针对生产车间的4个有组织排气筒出口采取了监测措施，此外还对无组织废气采取了监测措施，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4-1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1号排气筒

2号排气筒

烟气流量（m3/h）

排放浓度（mg/m3）

烟气流量（m3/h）

排放浓度（mg/m3）

标况
烟尘
标况
烟尘
2014.12.02
1

6778
37.5
8747
9.6
2

6435
39.3
8251
9.5
3

6603
37.2
8534
9.6
日平均
6605
38.0
8511
9.6
排放速率（kg/h）
0.251
/

0.082
2014.12.03
1

6736
39.1
8648
8.9
2

6632
37.3
8729
8.5
3

6593
38.3
8578
8.6
日平均
6654
38.2
8652
8.7
排放速率（kg/h）
0.254
/

0.075
执行标准
/

≤ 120
/

≤ 120
达标情况
/

达标
/

达标
表4-1（续表）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3号排气筒

4号排气筒

烟气流量（m3/h）

排放浓度（mg/m3）

烟气流量（m3/h）

排放浓度（mg/m3）

标况
烟尘
标况
烟尘
2014.12.02
1

3421
9.3
2677
10.1
2

3534
8.8
2892
9.8
3

3399
9.1
2459
9.7
日平均
3451
9.1
2676
9.9
排放速率（kg/h）
0.031
/

0.026
2014.12.03
1

4003
9.5
3369
9.8
2

4175
9.9
3027
10.2
3

3986
9.6
3102
9.7
日平均
4055
9.7
3166
9.9
排放速率（kg/h）
0.039
/

0.031
执行标准
/

≤ 120
/

≤ 120
达标情况
/

达标
/

达标
备注

1、粮食加工产生的废气（粉尘）使用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处理后，执行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限值。实际烟囱高度为15m，满足烟囱高度最低15米的要求，按原标准执行。

2、监测时在生产车间有组织排气筒出口各设1个点，共4个点位。每天检测3次，连续检测2天。
表4-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检测时间

 监测位置

2014.12.02

2014.12.03

执行标准

（mg/m3）

达标情况

备注：1、该项目无组织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有关颗粒物的排放的限值的要求，即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日均浓度不得超过1.0mg/m3；2、项目区厂界上风向设1个点、下风向设3个点，共4个点位，每天监测3次，连续监测2天。
颗粒物
（mg/m3）
   上风向
0.110

0.097

≤ 1.0

达标

0.160

0.139

0.131

0.118

1#下风向
0.188

0.129

≤ 1.0

达标

0.226

0.271

0.202

0.203
2#下风向
0.149

0.155

≤ 1.0

达标

0.252

0.245

0.203

0.189

3#下风向

0.175

0.168

≤ 1.0
达标

0.319

0.265

0.236

0.229




五、噪声监测结果


六、环保检查结果
	    项目运营过程中污染物主要为生活废水，包括卫生间、浴室、食堂、洗漱污水。卫生间、浴室、洗漱废水直接进入化粪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再进入化粪池，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上清液进入收集池，近期处理出水供给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实际运营过程中废水产生量较少，处理后全部供给附近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

食堂产生的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烟气外排，食堂燃料为液化气，燃烧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小。项目生产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处理后留下的粉尘，经收集后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可利用的收集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

    生产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稻谷提升、稻谷清筛工艺产生的谷壳、米糠。谷壳通过再加工和米糠一道作为上等饲料，集中销售给养殖企业发展禽畜产业。 
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

项目经理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管理工作。
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无。
是否发生了扰民和污染事故

项目建设并运行至今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投诉。

应急计划：

无。

存在问题：

无。

其它：

环评中的防治措施及落实情况，见下表：



环评批复要求、实际建设落实情况对照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情况
	落实情况

	1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是在原赵四精米加工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项目从章凤镇芒拉村委会搬迁到章凤镇三象路北段。该项目计划占地10400m2，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生活用房等主体工程。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占总投资的3.3%。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资金筹集及贷款不到位，项目验收与环评对照，占地面积，总投资，环保投资都发生了变化。规模由原来的占地10400㎡变成2574㎡，投资金额由原来的3000万变为460万，环保投资由100万变为60万。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3.0%。其他建设内容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已落实

	2
	运营期该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必须经过沉淀池沉淀后，近期处理的废水供给附近农户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在实际运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废水量较少，经沉淀后全部供给附近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城市污水管网覆盖此区域后，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已落实

	3
	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噪声设备须设置减震或其他能降低噪声的方法，在生产车间必须设置隔音休息室；对车间操作工    必须配备耳塞等防护品。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GB12348-2008《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生产噪声通过衰减后达到GB12348-2008《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已落实

	4
	粮食加工产生的废气（粉尘）必须使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工艺处理后，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后方可外排。
	环评及环评批复中要求项目产生的废气（粉尘）必须使用“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工艺处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使用脉冲布筒滤尘器替代“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工艺 ，处理效果能够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
	已落实

	5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集中收集后，统一运送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生产产生的谷壳、米糠集中收集后销售给养殖企业，不得随意堆放。
	项目运营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生产产生的谷壳、米糠集中收集后销售给养殖企业。
	已落实

	6
	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各项环保资金已按要求落实在各项环保工程建设中。
	已落实

	7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积极配合州、县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试生产时，经批准后才能进行试生产，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项目基本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及污染治理措施，严格执行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竣工验收监测工作正在办理。
	已落实

	8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报环保部门另行审批。
	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性质、地点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规模由原来的占地10400㎡变成2574㎡，投资金额由原来的3000万变为460万，环保投资由100万变为60万。
	已落实


环评要求、实际建设落实情况对照表

	项目
	环评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水
	项目区内应采取清污分流制，保证化粪池工作效率。项目运营中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上清液进入收集池，近期处理出水供给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项目区建立了完善的清污分流，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上清液进入收集池，近期处理出水供给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远期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因项目区用水量较小，处理后全部供给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
	已落实

	废气
	项目运营中产生的汽车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小，运输车辆进入厂区时通过过水通道后，扬尘对场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对粮食加工产生的粉尘经旋风除尘加布袋除尘后，可达标排放。所除粉尘收集后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

食堂油烟应设置抽油烟机进行处理，烟气外排。

对生产车间，设置防尘休息室，车间操作工人配备口罩防护品，保护工人身体健康
	粮食加工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后，达标排放，粉尘收集后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食堂设有抽油烟机进行处理，达标排放。生产车间设置防尘休息室，车间操作工人配备口罩防护品。
	已落实

	项目
	环评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噪声
	科学安排加工工序，使加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噪声经自然衰减及落差屏蔽作用后，对声环境的影响很小。对生产车间，设置隔音休息室，车间操作工人配备耳塞等防护品。
	通过距离衰减及墙体隔音后，噪声值能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排放声标准》4类标准中昼间≤70dB（A），夜间≤55dB（A）的限值。
	已落实

	固废
	项目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对可用成份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对粮食加工产生的经旋风除尘和布袋除尘后的灰尘和杂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对粮食加工产生的谷壳，经再加工后与米糠一起出售给养殖户，用作饲料。
	生活垃圾经分类处理后，对可用成份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粮食加工产生的灰尘和杂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粮食加工产生的谷壳，经再加工后与米糠一起出售给养殖户用作饲料。
	已落实


 七、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 、废水检测结论

项目区内排水采取清污分流制，将雨水接入雨水排放系统，对水环境影响较小，直接排入城镇道路排水系统。项目区生活废水产生量较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集水池，全部供给附近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没有外排污水。处理率达到了100%。

2、废气（粉尘）检测结论

（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粮食加工产生的粉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后，废气通过生产车间有组织排气筒向外排放。通过对生产车间的4个有组织排气筒进行监测，从检测结果中可以得出结论，4个排气筒的有组织废气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

（2） 食堂废气

    项目区内产生的油烟量较少，经抽烟机处理后，烟气外排，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项目区内的无组织废气主要是汽车尾气及运输车辆所造成的扬尘，通过对项目区上风向（1个点位）和下风向（3个点位）的颗粒物进行监测，从检测结果中得出结论，项目区内的无组织废气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

3、厂界噪声检测结论

通过制定各项管理措施，规范人员和车辆的活动，项目产生的噪声经距离衰减、绿化带及构筑物阻隔衰减后，根据检测结果，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区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弃物验收结论

（1）生活垃圾

项目区内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较少，收集后进行分类处理，可利用的收集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
（2）生产固体废物

粮食加工产生的灰尘和杂质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后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粮食加工产生的谷壳，经再加工后与米糠一起出售给养殖户用作饲料。
综上所述，项目固体废弃物处置率为100%。

5、环境管理检查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建设项目《环评》及管理部门批复等文件资料齐全，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环保机构健全。企业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的要求。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均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和“三同时”制度，手续基本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6、验收监测总结论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建设项目自立项到投入试运行的全过程，能够执行环保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设施运转正常；管理措施得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环保管理要求。

项目区内排水采取清污分流制，将雨水接入雨水排放系统，对水环境影响较小，直接排入城镇道路排水系统。项目区内的污水主要为生活废水，没有生产废水产生。项目区生活废水产生量较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集水池，全部供给附近农户用作有机肥料还田，没有外排污水。远期当城镇污水管网覆盖项目区时，排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率达到了100%。

项目区内的废气分为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粮食加工产生的有组织粉尘经脉冲布筒滤尘器除尘后，废气通过生产车间的4个有组织排气筒向外排放。通过对生产车间的4个有组织排气筒进行监测，4个排气筒的有组织废气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可以外排；项目区内的无组织废气主要是汽车尾气及运输车辆所造成的扬尘，通过对项目区上风向（1个点位）和下风向（3个点位）的颗粒物进行监测，项目区内的无组织废气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2二级标准。对周围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经监测，项目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可以排放。

项目区的生活垃圾经分类处理后，对可用成份利用或出售，其他不可用成份由环卫部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粮食加工产生的灰尘和杂质清运至陇川县垃圾处理厂处理。粮食加工产生的谷壳，经再加工后与米糠一起出售给养殖户用作饲料。综上所述，固体废弃物处理率达到100%。
    要求和建议

1、加强管理，确保正常运行，严格执行两班工作制度，夜班不加班生产； 

2、加强对职工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共同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3、按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落实和完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4、强对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置，建立健全相应的处理清运台账，以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5、搞好厂区绿化工作，改善周围生态环境。
    6、定期清理化粪池，确保化粪池运行效果。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云南方源科技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8000吨精致大米深加工项目
	建设地点
	陇川县章凤镇三象路北段

	
	行业类别
	农副食品加工业1310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迁建

	
	设计生产能力
	年生产8000吨精致大米
	建设项目开日期
	/
	实际生产能力
	 年生产8000吨精致大米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0.10.27

	
	投资总概算（万元）
	3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
	所占比例 （%）
	3.3

	
	环 评 审 批 部 门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德环审〔2009〕26号
	批准时间
	2009.07.16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云南方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46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0
	所占比例 （%）
	13.0%

	
	废水治理（万元）
	25
	废气治理（万元）
	32
	噪声治理（万元）
	
	固废治理（万元）
	/
	绿化及生态（万元）
	3
	其它（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3/h
	年平均工作时
	/

	建    设    单    位
	陇川县叁象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邮政编码
	678400
	联   系   电   话
	13988223187
	环 评 单 位
	德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

	污染物排放达标与总量控制

（工业建设项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量

（7）
	本期工程

“以新带老”削

减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气
	0
	/
	/
	6.93×107
	/
	6.93×107
	/
	/
	6.93×107
	/
	/
	+6.93×107

	
	粉尘（有组织）
	0
	16.6
	120
	1.15
	0
	1.15
	7.67
	/
	1.15
	7.67
	/
	+1.15

	
	
	
	
	
	
	
	
	
	
	
	
	
	

	
	
	
	
	
	
	
	
	
	
	
	
	
	

	
	
	
	
	
	
	
	
	
	
	
	
	
	

	
	
	
	
	
	
	
	
	
	
	
	
	
	

	
	
	
	
	
	
	
	
	
	
	
	
	
	

	
	
	
	
	
	
	
	
	
	
	
	
	
	

	
	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特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4）-（5）-（8）-（11）+（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水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





浴   室





食    堂





   洗   漱





 卫  生  间





隔 油 池





调 节 池





集 水 池





化 粪 池 





城镇污水管道





废水（CODcr、BOD5、悬浮物、动植物油等）


废气（油烟）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





办公楼





生活用房





卫生间





伙房（食堂）





浴室





稻    谷





噪声（加工噪声、车辆运输噪声）


废气（汽车尾气、粉尘）


固体废物（杂质、谷壳）





风    选





噪声（加工噪声、车辆运输噪声）


废气（汽车尾气）





检    验





抛    光





脱    皮





精    选





噪声（加工噪声）


固体废物（米糠）


废气（粉尘）





成品包装





出    售





筛    选





入    库





项目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噪声，按照环评要求及批复，对该项目的厂界噪声做了检测，检测结果见下表：








      检测时间





检测地点和项目�
2014.12.02


昼间噪声  �
2014.12.02


夜间噪声  �
2014.12.03


昼间噪声  �
2014.12.03


夜间噪声  �
�
厂界噪声


（dB(A)）�
1#厂界东面�
54.9�
42.6�
55.3�
43.1�
�
�
2#厂界南面�
58.7�
46.8�
57.4�
47.2�
�
�
3#厂界西面�
55.4�
43.4�
59.2�
42.9�
�
�
4#厂界北面�
59.6�
42.0�
56.1�
42.2�
�
4类标准�
≤ 70�
≤ 55�
≤ 70�
≤ 55�
�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备注：1、项目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2、厂界四周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各设1个点，共4个点位，昼间和夜间各监测1次，连续监测2天，监测点位见附图。�
�





































